关于《六安市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调查处置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一、起草背景和依据

为深入贯彻落实食品安全“四个最严”要求,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,规范食品安全事件调查处置工作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其相关法规，参考《安徽省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调查处置办法》，结合《六安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发<六安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工作规则>和<六安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主要工作职责>的通知》（六食药安委〔2025〕1号）、《六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六安市食品安全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》（六政办秘〔2020〕47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市食药安办组织开展了《六安市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调查处置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办法》”）的起草工作。
制订过程

此次《办法》是对《六安市食品安全事件应急预案》中的应急处置环节内容的补充完善。吸收借鉴《安徽省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调查处置办法》（皖食药安委〔2025〕4号）和《转发关于印发安徽省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规定的通知》（六食安委办秘〔2024〕25号）相关内容。市食药安办于2026年2月1日形成了《六安市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调查处置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并于2月3日征求了市食药安委成员单位、各县区意见，截止2月13日，各部门、各单位均反馈无意见。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六安市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调查处置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主要包括部门职责、调查范围、处置原则、调查组构成、完成时限、责任追究等17项内容，进一步规范了我市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调查处置工作。一是详细规定了食品安全事件的调查、处置、信息发布、结果运用等各环节流程；二是明确了牵头处置单位、重大事件情形、调查处置原则、组长负责制、调查组工作事项、调查报告事项、调查意见的协调及结论性意见的审批确定、调查的信息公开等内容；三是强化“三书一函”的运用，严格了整改要求及时限、评估及时限、相关责任及问责情形；四是重申了调查处置过程中的舆情应对等工作。
